
关于开展第二届长三角民办高校教师教学技

能大赛参赛教师推荐工作的函

各民办高等学校（含独立学院）：

为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

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长三角民办教育协作

发展总体部署，经上海市教育委员会、江苏省教育厅、浙江

省教育厅、安徽省教育厅商定，今年继续联合举办第二届长

三角地区民办高校教师教学技能大赛。为充分展现我省民办

高校教师教学水平与风采，根据大赛组织方案，现就做好参

赛教师遴选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遴选对象

浙江省民办本科高校（含独立学院）及民办高职高专院

校的教师，并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持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书。

（二）担任教学工作的专任专职教师，与所在学校签约

一年以上并且缴纳社会保障金。

二、推荐名额

请各学校自愿组织报名参赛，每校推荐人数原则上不超

过 2名，其中常规教学组和实践教学组各 1名。参赛作品请

严格按照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江苏省教育厅 浙江省教育厅



安徽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二届长三角民办高校教师教学技

能大赛的通知》（皖教秘〔2020〕316号，附件 1）要求执行。

三、报送时间

报送截止时间为 2020年 9月 25日。

四、报送要求

请各学校将《第二届长三角地区民办高校教师教学技能

大赛各校推荐教师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第二届长三角地区民

办高校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参赛教师申报表》（附件 3）及其他

材料的电子版发送至 790604726@qq.com，其中，附件 2 和

附件 3 除提交 WORD 版本外，还应当提交加盖单位印章的

PDF文件。推荐教师课堂教学实录视频（45分钟）刻录光盘，

寄送至浙江树人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中心。

浙江树人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中心联系人：齐静，电话：

0571-88297023。地址：杭州市拱墅区树人街 8 号，邮编：

310015。省教育厅教师处联系人：郑璐，电话：88008926。

附件：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江苏省教育厅 浙江省教育厅 安

徽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二届长三角民办高校教师教学技能

大赛的通知》（皖教秘〔2020〕316号）

浙江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

2020年 9月 14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